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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本项目/募投项目 指 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续发） 

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深圳市宝

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续发） 

《实施方案》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深圳市

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续发）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深圳市

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续发）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评级报告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信用评级

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函〔1988〕121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72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 

财预〔2018〕209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

通知》 

厅字〔2019〕33号文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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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财库〔2020〕36号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1〕61号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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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 

—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之 

法律意见书 

（2026）广和专字第 0307 号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深圳

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之约定，本所

指派陈秀盈律师、杜珊律师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国发〔2014〕43号文、财

预〔2015〕225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

89号文、财库〔2018〕72号文、厅字〔2019〕33号文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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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

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

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

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

行人、实施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

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

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

行人、实施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作判断。本所谨假设发行人、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

已向本所全面、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并向本所提供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

言，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完整的、准确的，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中提供的材

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其正本与副本、原件与复印件一

致，所有文件上的签字、签章和图章均真实。本所同意将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

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

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

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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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查，不对有关信用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收益和

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

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收益和融

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

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

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

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

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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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的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

政府，发行金额为 5,800 万元，募集资金拟用于深圳市宝安

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本项目共包括 32 个子项目
1
，实际发行的子项目共 24 个,分

别为： 

序号 子项目名称 

1 航城街道前进三路（洲石路—机场南路）新建工程 

2 航城街道振阳路（钟黄路—阳光路）新建工程 

3 航城街道金盛路（金德路—机场南辅道）新建工程 

4 航城街道黄田路（内环路—航空路）新建工程 

5 航城街道州航路（航空路—内环路）新建工程 

 
1 本项目共包括 32个子项目，分别为：航城街道振阳路（钟黄路-阳光路）新建工程、航

城街道金德路（金盛路-广深公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草围路（金德路-三围北路）新建

工程、航城街道九围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程、航城街道前进三路（洲石路-机场南路）

新建工程、航城街道金盛路（金德路-机场南辅道）新建工程、航城街道黄田路（内环路-

航空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州航路（航空路-内环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钟黄路（广深

公路辅道-鹤洲村道）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规划一路（黄麻布路-九围路）新建工程、航城

街道黄田社区霸王钟表工业城西北侧边坡治理工程、航城街道钟新路（金德路-机场南路）

新建工程、航城街道圃溪路（金盛路-广深公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勤辉路（固辉路-航

城大道）新建工程、航城街道三围公园旁边挡墙边坡工程、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簕竹角临

时公交场站挡墙工程、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新丰学校西南侧边坡工程、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

小型消防站正规化建设项目、宝安区新增五座消防站消防设备购置、2017年及以前年度消

防设备购置、2018年消防设备购置、宝安区城中村整治提升“三个一点”模式试点项目—

—航城街道鹤洲等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工程、航城街道金盛路（机场南路辅道-内环路）

新建工程、深圳市宝安区航瑞中学体育馆改造提升工程、航城街道规划一路（规划三路—

规划九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规划二路（规划五路-规划九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规划

三路（规划一路-规划二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规划四路（规划一路-规划二路）新建工

程、航城街道规划五路（规划一路-规划二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规划六路（规划一路-

规划二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规划八路（规划一路-规划二路）新建工程、航城街道规划

九路（规划一路—规划二路）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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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航城街道钟黄路（广深公路辅道—鹤洲村道）新建工程 

7 航城街道规划一路（黄麻布路—九围路）新建工程 

8 航城街道三围公园旁边挡墙边坡工程 

9 深圳市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小型消防站正规化建设项目 

10 宝安区新增五座消防站消防设备购置 

11 2017年及以前年度消防设备购置 

12 2018年消防设备购置 

13 
宝安区城中村整治提升“三个一点”模式试点项目—航城街道鹤洲

等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工程 

14 航城街道草围路（金德路—三围北路）新建工程 

15 航城街道金德路（金盛路—广深公路）新建工程 

16 航城街道钟新路（金德路—机场南路）新建工程 

17 航城街道圃溪路（金盛路—广深公路）新建工程 

18 航城街道勤辉路（固辉路—航城大道）新建工程 

19 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簕竹角临时公交场站挡墙工程 

20 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新丰学校西南侧边坡工程 

21 航城街道金盛路（机场南路辅道—内环路）新建工程 

22 深圳市宝安区航瑞中学体育馆改造提升工程 

23 航城街道黄田社区霸王钟表工业城西北侧边坡治理工程 

24 航城街道九围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程 

根据《预算法》、国函〔1988〕121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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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

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额度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区

2026 年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为 39.11 亿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

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范围内。 

二、项目主体 

（一）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办事处负责

项目前期工作及后续项目施工建设等工作。 

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ht

tps://www.cods.org.cn/）公示信息，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

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MB2C423287，机构类

型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凯成二路 19号。 

（二）主体资格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之宝安

区航城街道办事处机构概况（https://www.baoan.gov.cn/），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包括“（十）负责

劳动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负责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工

作；做好“三防”和抗灾救灾工作；做好应急指挥、协调和

演练，处置辖区应急突发事件；（十一）参与城市建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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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造；实施土地整备工作；指导辖区物业行业管理工作。”

以及“（十七）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

办是依法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2）实施主体具备实施对应

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为“2024 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续发）”，本项目共包括 32 个子项目，根据

项目实际需求，实际发行的子项目共 24 个（具体为以下“1-

24”子项目）,具体如下： 

（一）航城街道前进三路（洲石路—机场南路）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南起洲石路，终点接现状鹤

州南辅道。道路全长约 451 米，红线宽 36—48.5 米，双向六

车道。其中，洲石路－钟黄路段长约 227 米，设计速度 40 千

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钟黄路－鹤州南辅道段长

约 224 米，设计速度 3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拆除原有道路及构筑物等，根据设

计标高要求对现状场地进行处理，新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对地基承载力不足区域进行软基处理，完善交

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缆线型管廊、多功能

智能杆、燃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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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道路附属构筑工程、软基处理工

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交通监控工程、其他工程等）、给

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污水工程）、电气工程（含缆线

型管廊、照明工程）、燃气工程、海绵城市设施及管线迁改

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资料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编号 

1 

《关于航城街道前进三路（洲石路—机

场南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19号 

2 
《关于航城街道前进三路（洲石路—机

场南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63号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 
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深 宝 环 水 批

〔2017〕600944

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00

4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建 字 第

4403062023GG00

58319号 

（二）航城街道振阳路（钟黄路—阳光路）新建工程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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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西起钟黄路，东接阳光路。

道路全长约 496 米，红线宽 22 米，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3

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力、通

信、多功能智能杆、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交通安全设施工程、道路附属构

筑工程、其他工程等）、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污水

工程）、电气工程（含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

燃气工程、海绵城市、管线迁改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振阳路（钟黄路—阳光

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1〕15号 

2 

《关于航城街道振阳路（钟黄路—阳光

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42号 

3 
《关于航城街道振阳路（钟黄路—阳光

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134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20005

2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市 政 字 BA —

2023—0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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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城街道金盛路（金德路—机场南辅道）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北起金德路，横跨钟屋渠，

南接机场南路辅道。道路实施全长约 275 米，红线宽 40 米，

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4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

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巡河道，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

电力、通信、多功能智能杆、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巡河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交通监控设施工程、道路附属构筑工程、其他

工程等）、桥梁工程、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电气

工程（含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燃气工程、海

绵城市、管线迁改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金盛路（凯成一路—机

场南路辅道）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1〕16号 

2 

《关于同意航城街道金盛路（凯成一路

—机场南辅道）新建工程项目分期实施

意见的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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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航城街道金盛路（金德路—机场

南辅道）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134号 

4 
《关于航城街道金盛路（金德路—机场

南辅道）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126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市 政 字 BA —

2023—0067号 

（四）航城街道黄田路（内环路—航空路）新建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大致呈南北走向，北起内环

路，南至航空路。道路全长 253.054 米，红线宽 50 米，双向

四车道，设计速度 4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对地基承载力不足区域进行软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设

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缆沟、通信管道、多功能智

能杆、燃气等），对影响工程实施的管线进行迁改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健步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其他工程等）、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

污水、再生水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管线迁改工程

及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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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五）航城街道州航路（航空路—内环路）新建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呈南北走向，起点接内环路，

终点至航空路，道路全长约 189 米，红线宽 22 米，双向四车

道，设计速度 2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拆除现状临时硬化路面，新建机动

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对地基承载力不足区域进行软

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缆

沟、通信管道、多功能智能杆、燃气等）、对影响工程实施

的管线进行迁改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交通监控、

软基处理工程、交通疏解工程、其他工程等）、给排水工程

1 
《关于航城街道黄田路（内环路—航空

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2〕67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黄田路（内环路—航空

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50号 

3 
《关于航城街道黄田路（内环路—航空

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87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00

1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市 政 字 BA —

2023—00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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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给水、雨水、污水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海绵

城市、管线迁改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州航路（航空路—内环

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2〕68号 

2 

《关于航城街道州航路（航空路—内环

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108号 

3 
《关于航城街道州航路（航空路—内环

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110号 

4 
《关于航城街道州航路（航空路—内环

路）新建工程用地意见的复函》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市 政 字 BA —

2023—0056号 

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 
证书序列号：

2023—1267 

（六）航城街道钟黄路（广深公路辅道—鹤洲村道）

新建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南起现状广深公路辅路，北

至现状鹤洲三路。道路全长 904.821 米，实施长度为 801.7

95 米，红线宽 30 米，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30 千米/小时，

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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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拆除现状路面、新建机动车道、人

行道及非机动车道，道路软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

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缆线型管廊、多功能智能杆、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

程、交通监控设施工程、其他工程、施工期交通疏解等）、

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污水）、电气工程（含缆线型

管廊、照明）、燃气工程、管线迁改及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钟黄路（广深公路辅道

—鹤洲村道）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2〕29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钟黄路(广深公路辅道

—鹤洲村道)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125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钟黄路（广深公路辅道

—鹤洲村道）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177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01

8 号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建 字 第

4403062023GG00

08387号 

（七）航城街道规划一路（黄麻布路—九围路）新建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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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起点接黄麻布路，终点接九

围路，道路全长约 375 米，红线宽 12 米，双向两车道，设计

速度 2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含海绵城市）、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

工程、其他工程等）、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污水工

程）、电气工程（含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燃

气工程及管线迁改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规划一路（黄麻布路—

九围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2〕97号 

2 
《关于航城街道规划一路（黄麻布路—

九围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2〕117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20006

9 号 

4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地 字 第

44030620220013

2 号 

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 
证书序列号：

2022—1968 

（八）航城街道三围公园旁边挡墙边坡工程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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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治理挡墙长约 200 米，高

4—6 米，顶宽约 1 米，坡度近乎垂直，治理面积约 998 平方

米。工程内容包括边坡治理、管线迁改、拆除与恢复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三围公园旁边挡墙

边坡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1〕6号 

2 

《关于航城街道三围公园旁边挡墙

边坡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2〕62号 

3 
《关于航城街道三围公园旁边挡墙

边坡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2〕103号 

4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开工批复》 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 
年 度 序 号 ：

2022—1868 

（九）深圳市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小型消防站正规化

建设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全区 23 个小型消

防站，按照《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小型消防站正规化建设推

进方案》要求，利用现有条件进行改造提升，完成外观标识

统一化、空间布局模块化、执勤训练实战化、内务设置标准

化四个部分正规化建设，并对现状小型消防站部分内容进行

改造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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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对标志、标牌进行拆除重做、楼地

面铺砖、屋面防水、设置晾晒场、安装卫生洁具、新建围墙、

栽植乔木、设置训练设施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小型消防

站正规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2〕52号 

2 

《关于深圳市宝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小

型消防站正规化建设项目总概算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144号 

（十）宝安区新增五座消防站消防设备购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根据《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和《关于印发宝安区消防救援站建设标准和宝安区消防救援

队伍经费保障标准的通知》，为航城消防站、长流陂消防站、

碧头消防站、山门消防站和浪心消防站五座新增消防站购置

必要的消防装备。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宝安区新增五座消防站消防设

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1〕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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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17 年及以前年度消防设备购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新增四支街道级政府专职消

防队，每队计划配备一辆云梯消防车、一辆城市多功能主战

消防车、一辆水罐泡沫消防车、一辆高喷消防车、一辆高层

供水消防车、一辆清障救援消防车、一辆 18 吨大功率水罐泡

沫消防车、一批特种消防装备及通信器材及一批小型五十铃

水罐消防车。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石岩街道天宝路综合改造

工程等 32个项目 2021年政府投资计划

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政 投

〔2021〕17号 

（十二）2018 年消防设备购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进一步提升我区消防灭火抢险救援能力，更好地保

障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消防站购置必要的消防装备。计划配

备一辆抢险救援消防车、一辆云梯消防车、一辆城市多功能主战

消防车、一辆大型水罐消防车、一辆高喷消防车、一辆干粉泡沫

联用消防车及一批消防器材及通信器材。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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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石岩街道天宝路综合改造

工程等 32个项目 2021年政府投资计划

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政 投

〔2021〕17号 

（十三）宝安区城中村整治提升“三个一点”模式试

点项目—航城街道鹤洲等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位于宝安区洲石路沿线及鹤洲

路沿线，其中，洲石路沿线整治范围为南起广深公路，北至

料坑大道交叉口，长度约 6.7 千米，主要对沿线的建筑立面

进行改造，对九围新村内的道路进行改造，改造道路长度约

3.755 千米，改造道路的宽度约为 5—15 米；鹤洲路沿线整

治范围为鹤洲路、锦文美食街及鹤洲村道，鹤洲路长约 0.75

千米，锦文美食街长约 0.265 千米，鹤洲村路长约 1.205 千

米，合计约 2.22 千米。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洲石路及鹤洲路沿线建筑外立面改

造共约 339,990 平方米，道路改造约 44,608 平方米，以及

相应的配套工程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建筑立面综合改造、道路改造工程、

水土保持工程及海绵城市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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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鹤洲路及洲石路沿线

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4）1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鹤洲路及洲石路沿线

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118号 

3 

《关于宝安区城中村整治提升“三个一

点”模式试点项目—航城街道鹤洲等片

区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工程项目总概算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44号 

（十四）航城街道草围路（金德路—三围北路）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起点接现状金德路，终点接

现状三围北路涵洞，道路全长约 460 米，红线宽 9—20 米，

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力、通

信、照明、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软基处理、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交通

监控设施工程、道路附属构筑物工程、其他工程）、给排水

工程（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程）、电气工程（电力

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燃气工程及管线迁改工程、

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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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草围路（金德路—三围

北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1〕14号 

2 

《关于航城街道草围路(金德路-三围

北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01号 

3 
《关于航城街道草围路（金德路—三围

北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264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04

4 号 

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建 字 第

4403062024GG00

03425号 

（十五）航城街道金德路（金盛路—广深公路）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大致呈东西走向，西起规划

金盛路，东至现状广深公路，道路实施长度约 588.64 米，红

线宽 22 米，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及非机动车

道，新建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力、通

信、多功能智能杆、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软基处理工程、道路附属构筑工

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其他工程）、给排水工程（含给水、



法律意见书 

 

 

 

第22 页 

雨水、污水）、电气工程（含电力、通信、照明）、燃气工

程、管线迁改工程及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金德路（金盛路—广深

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3〕9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金德路(金盛路—广深

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52号 

3 
《关于航城街道金德路（金盛路—广深

公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299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09

2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建 字 第

4403062024GG00

85479号 

（十六）航城街道钟新路（金德路—机场南路）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大致呈南北走向，南起机场

南路，北至规划金德路，道路全长约 270 米（本项目不含路

口），红线宽 15 米，双向两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及非机动车

道，新建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力、通

信、多功能智能杆、燃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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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软基处理工程、道路附属构筑工

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其他工程）、桥梁工程、给排水工

程（含给水、雨水、污水）、电气工程（含电力、通信、照

明）、燃气工程、管线迁改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钟新路（金德路—机场

南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3〕10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钟新路(金德路-机场

南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66号 

3 
《关于航城街道钟新路（金德路—机场

南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7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05

4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建 字 第

4403062024GG00

87485号 

（十七）航城街道圃溪路（金盛路—广深公路）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起点接规划金盛路，终点接

现状广深公路辅道，道路实施长度约 614.283 米，红线宽 2



法律意见书 

 

 

 

第24 页 

0—12 米，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

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

道、新建桥梁，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

电力、通信、照明、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人行道、软基处理、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交通监控设施工程、

道路附属构筑物工程、其他工程）、桥梁工程、给排水工程

（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程）、雨水泵站工程、电气

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燃气工程、管线

迁改工程及海绵城市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圃溪路（金盛路—广深

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3〕8号 

2 

《关于航城街道圃溪路(金盛路-广深

公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16号 

3 
《关于航城街道圃溪路（金盛路—广深

公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38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40000

6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建 字 第

4403062024GG01

574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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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航城街道勤辉路（固辉路—航城大道）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大致呈南北走向，起点与现

状航城大道相接，终点接入规划固辉路，道路实施长度约 18

2.65 米，红线宽 15 米，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 千米/小

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力、通

信、照明、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软基处理、交通安全设施工程、道路

附属构筑物工程、其他工程）、给排水工程（给水工程、雨

水工程、污水工程）、电气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照

明工程）、燃气工程、管线迁改工程及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勤辉路（固辉路—航城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3〕82号 

2 

《关于航城街道勤辉路(固辉路一航城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86号 

3 
《关于航城街道勤辉路（固辉路—航城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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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11

0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建 字 第

4403062024GG00

27494号 

（十九）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簕竹角临时公交场站挡

墙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位于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勒

竹角临时公交场站西北侧，挡墙边坡总长约 157.2 米，高

2.0～11.0米，坡度 75°-85°，用地面积 2,541.58 平方米，

主要采用“灌注桩+肋柱+面板”和“微型桩+肋柱+面板”加

固治理方式，治理面积约 1,650平方米。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边坡挡墙加固工程、

截排水工程、其他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簕竹角临

时公交场站挡墙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77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簕竹角临

时公交场站挡墙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9号 

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开工批复》 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 
年 度 序 号 ：

2024—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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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反馈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簕竹

角临时公交场站挡墙工程初步设计及

概算意见的复函》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

安管理局 
/ 

（二十）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新丰学校西南侧边坡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对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新

丰学校西南侧边坡进行治理。其中，新丰小学边坡北段坡脚

线长约 140 米，坡高 4—8 米，坡度约 70-80°；新丰小学中

段边坡坡脚线长约 240 米，坡高 8—11 米，坡度约 65-70°；

新丰小学南段边坡坡脚线长约 110 米，坡高 2—4 米，近于

直立。边坡坡脚线总长约 490 米。边坡主要地层为素填土、

黏土、粉质黏土、全风化花岗岩、强风化花岗岩。边坡设计

拟采用“微型桩+封板”“挡墙+锚杆格构梁”“锚杆格构梁”

的治理方式，治理总面积约 4,885.85 平方米。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边坡支护工程、截排

水工程、其他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新丰学校西

南侧边坡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78号 

2 
《关于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新丰学校西

南侧边坡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66号 

3 《临时使用林地审批同意书》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深宝安林地许准

〔2024〕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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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航城街道金盛路（机场南路辅道—内环

路）新建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呈南北走向，南起规划内环

路，北至机场南辅道（接金盛路一期预留范围）。道路全长

814.396 米，红线宽 38—60.44 米，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4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力、通

信、多功能智能杆、燃气等），并设置海绵设施、水土保持

工程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

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燃气工程、海绵城市、水土保持工

程和管线迁改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金盛路（机场南路辅道

—内环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4〕3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金盛路(机场南路辅道

一内环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181号 

3 

《关于航城街道金盛路（机场南路辅道

—内环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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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 字 第

44030620230010

5 号 

（二十二）深圳市宝安区航瑞中学体育馆改造提升工

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对宝安区航瑞中学体育馆

进行装修改造，改造建筑面积约 2,262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为对室内地面、天花及墙面进行装饰，铺设消防及强弱电

管线，设置舞台、LED 屏、健身器材工程等。 

工程包括入口改造工程、室内改造工程、安装工程（消

防工程、强电工程、通风空调工程、弱电工程）、其他工程

（LED 屏幕、舞台制作及安装、新建储物柜、健身器材工程）

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深圳市宝安区航瑞中学体育馆

改造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6号 

2 
《关于深圳市宝安区航瑞中学体育馆

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27号 

（二十三）航城街道黄田社区霸王钟表工业城西北侧

边坡治理工程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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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对航城街道黄田社区霸

王钟表工业城西北侧挡墙边坡进行治理，总长约 250.70米，

墙高约 5 米，采用“微型桩+肋柱+面板”的加固方案，完善

排水系统，治理总面积 1253.5 平方米。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边坡支护工程、截排水沟、其他工

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黄田社区霸干钟表工

业城西北侧边坡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31号 

2 

《关于航城街道黄田社区霸王钟表工

业城西北侧边坡治理工程项目总概算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74号 

（二十四）航城街道九围村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设计整治范围为航城街道九围

村，共计 645 栋建筑，约 9540 套住宅，总建筑面积约 43.3

7 万平方米。包括新建 6 座箱变基础，并对线路部分进行改

造，按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要求完善供配电设

施。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 6 座箱变基础，建设低高压线

路通道，更换低压主电缆及架空线的重新敷设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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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募投子项目已取得的批

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航城街道九围村供用电安全专

项整治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24号 

2 
《关于航城街道九围村供用电安全专

项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21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已

取得了立项等相关批复。 

四、募投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 

（一）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募投项目工程建设静态成本总投资

概算为 151,974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同时拟采

用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方式筹集资金，因涉及债券发行费用及

利息等纳入成本，项目开发建设总投资调整为 155,458万元，

其中财政资金拟投入 111,451 万元，通过专项债券融资

44,007 万元，结合建设资金需求，为保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

需求，本项目已于 2024年8月发行专项债券
2
募集资金12,300

万元，已于 2024 年 10 月发行专项债券
3
募集资金 6,407 万

 
2
债券名称“2024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

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
债券名称“2024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七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

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原募集资金金额为 9,900万元，2024 年 12月

将本期债券中原计划用于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3,492.897万元资金调整至了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西乡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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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已于 2025 年 5 月发行专项债券
4
募集资金 6,200 万元，

已于 2025 年 6 月发行项目第四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4,500

万元
5
；已于 2025 年 10 月发行项目第五期专项债券，募集资

金 1,000 万元
6
，已于 2025 年 12 月发行项目第六期专项债

券，募集资金 1,600 万元
7
，计划于 2026 年 6 月中旬发行项

目第七期债券募集资金 6,200 万元
8
。 

（二）预期收益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募投项目将安排城市更新用地

土地出让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下通信管道出

租收入及财政补贴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

城市更新地块主要为宝安区航城街道钟屋黄田旧村城市更

新单元、新安街道新安 25 区城市更新单元一期 C 项目；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地块为新安街道宝安西组团南街坊地块。

地下通信管道收入主要来源于航城街道前进三路（洲石路—

机场南路）新建工程等子项目中的通信管道。 

 

目，调整后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用本期债券资

金金额调整为 6407万元（四舍五入结果）。 

4债券名称“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

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5债券名称“ 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产业园

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6债券名称“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一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产业园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7 债券名称“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七十八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产业园

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8债券名称“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年航城重点产业

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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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资金方案专项债券本金资

金覆盖率可达到 1.35，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26，本息资

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20 倍”“当收入成本变动达±15%情况

下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最低 1.02，最高 1.38；当债券

利率变动达±15%情况下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最低

1.19，最高 1.22。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根据《财务评估报告》：“项目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为

1.35，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26，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为 1.20，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偿债能力较

强。”“各风险因素单独变动±15%的情况下测算结果显示专

项债券存续期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覆盖倍数均>1，还本

付息资金具有基本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五、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评级报告 

新世纪评级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评级报告》，本次发行

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根 据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s://www.gsxt.gov.cn）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示信息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截至 2026 年 6

月 21 日最后查询日），新世纪评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132206721U）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获得证监会《关

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

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7〕250 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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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质；2024 年 4 月 30 日，新

世纪评级已完成 2023 年度证券评级机构备案。 

综上，新世纪评级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法

人，具有从事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资质，具备为本期债券信用

评级出具评级报告的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

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号为：31440000G3478214XU）且年度考核合格。本

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杜珊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

关从业资格。 

（三）财务评估报告 

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财

务评估咨询报告》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

信息，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16529413X），

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47470448）。中天

正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会计师

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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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

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

业资质。 

六、项目风险提示 

（一）项目建设风险 

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可能因项目设计方案变化、项目

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

管理水平、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的延迟，导致

不能按时完成、工程投资增加。另外，本项目位于我国华南

地区，自然灾害（台风、雷雨）多发，可能对项目建设过程

中产生影响。 

（二）项目运营风险 

项目运营期间，本期债券对应的本息可能因项目收入未

达预期而受到影响，同时本项目涉及项目建设，考虑到实施

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运营成本费用存在增加的风险。 

（三）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建

筑的建设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

直接破坏，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自然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火灾风险、洪水风险等。 

（四）利率风险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

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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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的可能性。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的实际投资

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政策风险 

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如果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

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进而影响

项目建设。 

七、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

一批新增债务限额范围内。 

3.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项目单位是深圳市宝安区航城

街道办，前述项目单位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 

4.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已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 

5.根据《财务评估报告》关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自求平衡

测算结果，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规定。 

6.《实施方案》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

论证了项目合规性、筹资可行性、需求合理性、风险可控性

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符合财预〔2021〕61 号文规定。 

7.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

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8.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项目建设风险、项目运营风

险、自然风险、利率风险、政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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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

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

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正文完，下转签字页） 




